附件3
2023年会费减、免人员名单
               市律师协会
	序号
	所在律师事务所
	减半人员
	减半且再按80%收取会费人员
	其他按80%收取会费人员
	全免人员

	
	
	第二次参加考核律师
	以律所名义参加省法律援助志愿行动律师
	
	不满35周岁且第三次参加考核律师
	60周岁以上律师
	第一次参加考核的律师
	70周岁以上律师
	孕产期女律师
	其他（注明原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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